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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提升文物行业本质安全水平，加强风险防控和事

故预防，准确判定、及时消除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事故隐患(以

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)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

规及标准规范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（纪念馆）、考

古标本库房、其他文物收藏单位，以及相关文物保护工程、考古

发掘工地等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依照本标准判定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事故

隐患。

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文物博物馆单位在

保护利用、开放展示、修缮整治、考古发掘等工作中可能导致人

员重大伤亡、财产重大损失和文物严重损毁的事故隐患。

第四条 文物博物馆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直接判定

为重大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，未建立文物安全工作责任制，

未确定专职或兼职文物安全管理人员。

（二）未结合本单位存在的风险类型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，未按规定定期组织演练。

（三）未开展安全巡查、检查，无安全巡查、检查记录。

（四）未在投入开放使用前进行安防消防验收或验收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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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。

（五）未根据文物安全风险防范需要配置相应的安防、消防、

防雷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，或已配置但不能正常使用。

（六）擅自关闭或者破坏消防设施、安防监控设备以及篡改、

隐瞒、销毁相关数据、信息。

（七）安全出口被完全占用、堵塞、封闭。

（八）文物建筑或博物馆（纪念馆）内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

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（不包括内部修复室、实验室）。

（九）文物建筑或博物馆（纪念馆）内动火作业未执行审批

制度，或动火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或动火作业现场未采取防火

分隔和现场看护措施。

（十）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、近现代建筑

等文物保护单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在开放、使用过程中可能发

生垮塌、倾覆且未采取警示、支护、隔离等有效措施。

（十一）一级文物未存放在专用库房或专用柜架囊匣内，且

无有效安全防范措施。

（十二）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和

人员不具有相应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、资格。

（十三）古建筑修缮施工区域内违规使用明火，近现代建筑

修缮使用防水卷材热熔法施工工艺。

（十四）文物保护工程工地和考古发掘工地的基坑、边坡、

洞室等存在坍塌风险，未采取支护、遮挡、围挡等安全防护措施。

（十五）进行水下考古时，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未对作业

水域水下环境进行安全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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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文物博物馆单位同时符合下列情形 3 项（含）以上

的，应当综合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（同一判定情形重复出现的按

1 项计算）：

（一）未定期开展安全培训，未对新上岗员工开展安全培训。

（二）部分场所外包外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，双方未签订安

全生产协议或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。

（三）未按国家相关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、志

愿消防队。

（四）消防、安防监控中心值班人员脱岗、离岗，或值班人

员未按国家相关规定持证上岗。

（五）未对安防、消防、防雷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测和经常

性维护、保养。

（六）消防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通道被占用、堵塞。

（七）消火栓被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或者消防水量、水压严重

不足。

（八）文物建筑或博物馆（纪念馆）内部及毗邻区域堆放易

燃、可燃物料。

（九）电气线路敷设、使用不符合安全规程，存在严重老化、

私拉乱接、超负荷运行等现象。

（十）文物建筑或博物馆（纪念馆）室内存放电动自行车或

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。

（十一）文物修复室、实验室等未按规定管理、存储、使用

易燃易爆危险品。

（十二）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、安全提示公告、疏散指示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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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等或设置不明显。

第六条 判定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应成立不少于 3

人工作组，成员由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，按照本标

准并结合实际情况，经分析研判作出事故隐患判定意见。对于排

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有关责任单位应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现场管

控，确保人员和文物安全。文物博物馆单位应严格执行重大事故

隐患报告制度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责任、措施、时限、资

金投入和应急预案等，限期完成整改。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严格

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加大对文物博物馆单位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

督察检查力度，对整改不力或拒不执行整改要求的单位依法依规

严肃处理。

第七条 其他涉及燃气、危险化学品、特种设备、特殊建设

工程等方面判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八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局机关各司室、各直属单位，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文

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、梅兰芳纪念馆。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2026年 5月 12日印发


